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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持有的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持有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

司”）74.50%的股权。 

本次收购小贷公司股权的交易金额达 23,905.7686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0%，待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之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控

股”）及建工控股所属子公司重庆市渝通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渝通公司”）、重庆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地产”）、

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新实业”）、重庆市市政建

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开发”）合计持有小贷公司共计 74.50%

股权。 

为满足结构调整需要，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协议收购小贷公司部分



股权，并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分别与建工控股、渝通公司、建工地产、建

新实业、市政开发签署《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协议约定：根据中联评报字[2017]第 1004 号评估报告确定的小

贷公司资产净值32,088.28万元的74.5%为收购价格，即23,905.7686万元。 

由于建工控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建工控股及其所属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由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收购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30%，待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建工控股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 

1.企业名称：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企业住所：重庆市经开区北区金开大道 1596 号 

4.法定代表人：魏福生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43,679.953921 万元  

6.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2 日 

7.股东：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100%股权） 

8.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及相关资产经营、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财务顾问。  

9.经营情况：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7]第 1-01259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工控股（合并）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6,797,119.78 522,408.80 4,358,912.63 38,406.28 



目前，建工控股对小贷公司出资 4,900.00 万元，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的 24.50%。 

（二）渝通公司是建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1.企业名称：重庆市渝通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企业住所：重庆市南岸花园村街道桃源路 22号 

4.法定代表人：黄小良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36.291810 万元 

6.成立日期：1988 年 7月 19 日 

7.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业务。 

9.经营情况：根据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瑞会审字[2017]第 066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渝通公司（合并）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54,824.72 14,205.08 584.94 -552.49 

目前，渝通公司对小贷公司出资 4,000.00 万元，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

的 20%。 

（三）建工地产是建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1.企业名称：重庆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企业住所：重庆市经开区北区金开大道 1596 号（办公楼）11、12

层 

4.法定代表人：李骋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6,181.3484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4 日 

7.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61.8%股权）；重庆渝

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8.2%股权）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执业）；销售房屋；房屋租赁；楼

盘代理；居间代理；代办交易手续；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9.经营情况：根据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瑞会审字[2017]第 201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工地产（合并）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493,692.53 39,458.10 63,205.25 2,136.95 

目前，建工地产对小贷公司出资 2,000.00 万元，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

的 10%。 

（四）建新实业是建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1.企业名称：重庆兴益建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企业住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支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江河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 万元 

6.成立日期：2001 年 04 月 16 日 

7.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8.经营范围：销售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开发；商务信息咨询。 

9.经营情况：根据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瑞会审字[2017]第 065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建新实业（合并）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3,074.99 -891.05 339.81 -84.46 

目前，建新实业对小贷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的

10%。 

（五）市政开发是建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1.企业名称：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企业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支路 2号 

4.法定代表人：瞿荣忠 

5.注册资本：人民币 4,527 万元 

6.成立日期：1984 年 10 月 04 日 

7.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股权） 

8.经营范围：房屋拆迁（贰级）及代办拆迁（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 

销售塑料制品(不含农膜）、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照明器材。 

9.经营情况：根据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瑞会审字[2017]第 085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市政开发（合并）经审计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12月 31日 17,102.75 692.61 1,945.11 322.98 

目前，市政开发对小贷公司出资 2,000.00 万元，占小贷公司注册资本

的 10%。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建工控股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小贷公司 74.5%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其中：建工控股持股 24.5%；渝通公司持股

20%；建工地产、建新实业、市政开发各持股 10%。标的股权上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收购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2 年 9月 7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经开区北区金开大道 1596 号  

经营范围：在重庆市范围内开展各项贷款、票据贴现、资产收购。 

股东持股情况：本次交易实施前，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持有



小贷公司25.5%股权；建工控股及所属子公司持有小贷公司合计74.5%股权。

本次交易实施后，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持有小贷公司 25.5%股权；

公司持有小贷公司 74.5%股权。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截止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49,594.64 32,088.22 5,398.48 3,818.50 3,818.50 

2017 年 9月 30 日 42,218.49 35，952.50 5,105.39 3,864.28 3,864.28 

其中，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重庆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出具了中瑞会审字[2017]第 14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2017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小贷公司的评估情况 

（1）小贷公司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

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具有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共同授予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根据评估机构于 2017 年 6月 27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7]第 1004 号），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人员遵循

相关假设，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进行分析。 

（2）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资产账面价值49,594.64万元，评估值49,594.70万元，评估增值0.06

万元。 

负债账面价值 17,506.42 万元，评估值 17,506.42 万元，无评估增减

值。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2,088.22 万元，评估值 32,088.28 万元，评

估增值 0.06 万元。 



2）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

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重庆两江新

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账面值为 32,088.22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2,078.17

万元，评估减值 10.05 万元，减值率 0.03%。 

通过对两种评估结论的比较，评估机构认为资产基础法更能完全体现

小贷公司的整体价值，故选择资产基础法得出的结论作为本次公司拟收购

建工控股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小贷公司部分股权行为的参考依据。由此得

到小贷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 32,088.28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2017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重庆两江新区

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后公司分别与建工

控股、渝通公司、建工地产、建新实业、市政开发签署《重庆两江新区信

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转让方）：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渝通公路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兴益建新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根据中联评报字[2017]第 1004 号评估报告评估、重建控

司备 2017-06 号备案，确定目标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净值为 32,088.28 万元，甲方建工控股、渝通公司、建工地产、建新实

业、市政开发分别持股比例为 24.50%、20%、10%、10%、10%，即转让价格

分别为 7,861.6286 万元、6,417.656 万元、3,208.828 万元、3,208.828 万

元、3,208.828 万元。 



3.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支付 

4.支付期限：乙方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

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5.当下述的两项条件全部成就时，本合同始能生效。该条件为： 

（1）本合同已由甲、乙双方正式签署； 

（2）股权转让事宜已得到了合同甲乙双方各自董事会的批准。 

6.违约责任： 

（1）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

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2）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7.其他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以所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数额对目标公

司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 

（2）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日期间损益由乙方承担； 

（3）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目标公司向登记机关申请相

关变更登记。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收购建工控股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小贷公司

股权，对公司逐步拓展产业链金融业务，减少关联交易将产生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项关联交易达到公司

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范围，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重庆两

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召开及表

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四名非关联董事均投票赞

成，四名关联董事魏福生、陈晓、刘克伟、石怀强均回避表决。公司全体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

的书面审核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

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能有效减少关联交易，满足企

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价格依据资产

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平、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1.本次收购股权方案合理、可

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逐步拓展产业链金融业务，减少关联

交易的产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公

司聘请具有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授予的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拟收购股权进行评估，定价客观、公允，不存

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3.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审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能有效减少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

价格依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平、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核查后，

发表意见如下：1.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2.本次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关联方也不会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华融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根据国有资产相关监管办法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取得国资监管机

构的事先批准。 

七、备查文件 

（一）《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关联交

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五）《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六）《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七）《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八）《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重

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持有的重庆两江新区信和产融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